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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11民初6061号
陈灵方（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白岩村）：本院受理

原告葛大国诉被告陈灵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及水电费
总计人民币20703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审
判大楼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5427号

卢玥君（户籍地浙江省三门县海润街道园里村
837号）：本院受理原告陈春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14民初5427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等。
本院判决内容详见判决主文。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587号

钱瑜：原告浙江源广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钱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182民初3587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
钱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源广合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71479.15元，并支付自
2022年8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欠代偿
款71479.1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钱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
江源广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实现权益的律师费
3000元。三、原告浙江源广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可就被告钱瑜所有的浙AT1P61思域牌轿车以折
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
决款项范围内按抵押顺位享有优先受偿。案件受
理费166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222元，由被告
钱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民终5299号

苏州拓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宿松县鼎高装修设
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嵊州市天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苏州拓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宿松县鼎高
装修设计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台州市椒江祥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我院（2022）浙02民
终529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公告费650
元，由上诉人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666号

台州市恒烁电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广州
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台
州市恒烁电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66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台州市恒烁电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拖欠的货款165475元，并自2022年3月
2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该款付清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361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台州市恒烁
电镀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887号

刘中义（公民身份号码：3207221984****
3915）：原告梁新芳与被告陈百元、刘中义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78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692号

潘荣斌、刘苏平、方敏仙（公民身份号码：
3521241979****261X、 3604231987****1712、
3308241979****5722）、宁波杭州湾新区金之源衢
味土菜馆：本院受理的原告徐金女诉被告潘荣斌、刘
苏平、方敏仙、宁波杭州湾新区金之源衢味土菜馆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9692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690号

翁擎、董云（公民身份号码：3302041984****
6013、3306241970****737X）：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茂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翁擎、董云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969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破33号

本院根据王洪飞的申请于2022年12月1日裁定
受理宁波梦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宁波市鄞州红球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管理
人。宁波梦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
年2月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泰康中路 666 号迪趣大厦 11 楼
1108-1 室 ；联 系 人 ：蔡 敏 泽 ；联 系 电 话 ：
18058572976），应当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宁波梦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梦龙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
年2月16日下午2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宁
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187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如因疫情管控原因，将另行通知采用网络等
开会方式。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276号

张明强（公民身份号码：5130011985****
1812）：本院受理原告林优仙与被告张明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对你（单位）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627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明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林优仙借款15000元，
并支付利息（以1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
2019年1月9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按照年利
率14.6%自2020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436元，减半收取218元，由被告张明强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480号

罗德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区蛟川小鑫蛋
品店与被告罗德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11民初348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罗德
俊支付原告宁波市镇海区蛟川小鑫蛋品店货款
10605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1元，减半收取1210.5
元，由被告罗德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本院；原告已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1050元由
被告罗德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之内直接支付原
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801号

缪松园：原告柏爱山和被告缪松园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
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14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354号

王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王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王斌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9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887号

何东斌：本院受理的原告傅钧明与被告何东斌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78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4574号

赵刚松：本院受理原告陈佩佩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及诉讼须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表、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通）、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
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2000元，并支付利息
（以1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期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率（LPR）计算至履行之日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由审判员
独任审判，并定于2023年2月6日上午9时在宁海县
人民法院西店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897号

钱 金 付（3304221965******56）、周 大 森
（3304211970******18）：本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原
告余姚市品锋五金商行与被告钱金付、周大森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281民初589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向本
院申请撤回对被告周大森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
该判决书确定：被告钱金付支付原告余姚市品锋五
金商行货款68395.35元，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1510元，减半收取
755元，由被告钱金付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877号

王玉娟、羊晓强：本院已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永
鑫和布行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11877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你们支付原
告货款人民币23318.2元，支付逾期利息1117.37元
（以人民币23318.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自
2022年6月21日计算至2022年9月28日，实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并由你们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
27日上午9时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243号

杨斌（公民身份号码2308041980****0916）：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建宸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斌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2023年2月7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4917号

温州御本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温州御本堂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龙湾店：原告杨晓武、杨崇国与被告温州
御本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温州御本堂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龙湾店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03民初491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732号

王增秀、潘玉琼、王法利、王恩慧、施素芳、黄千芮、
黄国泓：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王增秀、潘玉琼、王法利、王恩慧、施素
芳、黄千芮、黄国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
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7日9时00分在瓯海区
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4847号

陈彩珠、胡政：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施成余、胡宝森、黄炳罗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4847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8904号之一

黄鸣亮：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盐盘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
初8904号之一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9569号

施久根、南小燕：本院审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9569
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9日
9时3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9763号

潘元媛：本院审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柳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
民初9763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
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
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9日9
时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5325号

孟树荣：本院受理原告邓春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孟树荣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邓春红借款本金80000
元。如果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00元，由被告孟树荣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被告缴纳账户户名：嘉兴市南湖区财政局
非税收入财政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嘉兴
南湖支行；账号为：6228400347289498968，逾期缴
纳将移送执行）；公告费450元，由被告孟树荣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支付。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6485号

叶林（公民身份号码330122198809152559）：
本院对原告程长国诉被告叶林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
6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给付原告加工费6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
未付加工费为基数，自2021年1月2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算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为
3575.75元，此后按上述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0元，公告费560元由你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7340号

王国立（身份证号码：330127198503032935）：
本院受理原告嘉兴成晴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高
琪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国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一、两被告
向原告支付货款237122.12元及利息（自2022年4
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二、本
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与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5445号

罗娅红：本院受理原告胡锦龙与被告罗娅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欠款1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由
杨敏担任审判员，定于2023年2月13日9时30分
在递铺法庭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02民初3194号

浙江唯宝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航
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虞兴军、浙江唯宝实业有限
公司、唯宝有限公司、雅布力零售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02民初31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虞兴军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嘉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
2018年9月28日始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
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
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被告浙
江唯宝实业有限公司对被告虞兴军上述债务中的750

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唯宝有限公司、雅布
力零售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直接向虞兴
军追偿；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3100元，公告费260元，由被告虞兴军
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
则按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785号

钱锡勇：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县阿浩鲜肉铺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
民初7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原告武义县阿浩鲜肉铺货款397510元
及自起诉之日也即2022年3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驳回原告武义县阿
浩鲜肉铺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31元（已减
半收取），由被告钱锡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9668号

金凯：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开发区福民小五金商
店诉被告金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3民初9668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求：1、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货款37000元并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吕小松独任审判，定
于2023年2月20日08时40分在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933号

朱振跃（住浙江省武义县泉溪镇华山村辉三路18
号）：本院受理原告李妙苏与被告朱振跃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由于被告朱振跃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诉
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30000元，
并支付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款之
日止）；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2023年2月8日10时40分在本院东门
二楼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
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802破14号之一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浙江汇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7月28日裁定受理衢州高泰
电工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京衡律
师事务所担任衢州高泰电工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1月11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衢州高
泰电工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由本院审理。查明：
截至2021年1月22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日，管
理人审定债务人负债金额为12142778.19元，可供分
配的资产价值约为310000余元，已经资不抵债。并且
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况。

本院认为：衢州高泰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12月8日裁定宣告衢州高泰电工器材有限公
司破产。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145号

何敏：原告王生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王生祥
与被告何敏离婚。案件受理300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860元，由原告王生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667号

李西林: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康辉装饰材料
商行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衢州市柯城康辉装饰材料商行
起诉要求你支付材料款32267元及利息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
到，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